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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收自备水源用户城市
污水处理费的实施意见

为了加快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保障城市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营，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根据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建设厅等四部门《关于加强自备水源用户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意见的通知》精神，现将我市征收自备水源用户城市污水处理费的实施意见通知如下：
一、凡由自备水源单位供水并向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或城市排水管网排放污（废）水的用户（含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按规定缴纳城市污水处理费。
自备水源单位是指经批准自建的供水设施主要向本单位的生产、生活和其他用水户提供用水的单位。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是指收集、接纳、输送、处理、处置及利用城市污水的设施的总称。包括接纳、输送城市污水的管网、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装置和处置污泥的相关设施及专门用于污水处理的专用河道、水库、湖泊等。
城市排水管网是指汇集和排放城市污水、雨水的管道、沟（河）渠、泵站等设施所形成的网络系统（含内外秦淮河、马汊河、金川河、南北十里长沟、朱家山河、金汤河、姜桥河等等）。
二、南京市水务局是本市自备水源单位污水处理费征收责任部门。南京市供水节水指导中心受南京市水务局委托负责自备水源用户城市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工作。
三、自备水源用户的污水处理费属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水价统一收取。南京市供水节水指导中心应足额征收，及时上缴财政，不得侵占和挪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四、自备水源单位内部用水的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按市发改委批准的征收标准执行。自备水源单位转供其它用户用水，按市发改委批准市水务集团各类用户的污水处理费标准执行，由自备水源单位在转供水价格中一并收取。
五、自备水源单位用户的污水处理费按用水量计算征收，由自备水源单位于每月十五日及时足额上缴南京市供水节水指导中心。
六、加强对自备水源用户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的执法检查。市发改委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自备水厂自来水价格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市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自备水厂征缴城市污水处理费情况进行检查，以加强依法征收工作力度，确保足额征收。
七、对逾期1个月以上未缴纳城市污水处理费的单位和个人，城市污水处理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可以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处理。
八、本意见自2006年1月1日起实行。
